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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受托管理人”）作为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新文化”）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 文化 01”、“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出具

本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

信建投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发行人重大诉讼执行情况 

公司、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新文化北

京分公司”）与北京百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称“百创文化”）、西藏圆梦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称“圆梦文化”）因电视剧《无名者》版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21 年 8 月 5 日作出“（2020）京 73 民终 687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1）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5 民初

65102 号”民事判决；（2）新文化、新文化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百创文化支付三笔合同款共 1,365.6 万元及三笔逾期付款违约金，第一笔违约金

自 2016 年 1 月 15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8 月 18 日止，每逾期一日，新文化、新文

化北京分公司应向百创文化支付 4,694.25 元，自 2016 年 8 月 19 日起，每逾期一

日按照当时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二笔、第三笔违约金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每逾期一日按照当时贷款利率计算；（3）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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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圆梦文化支付三笔合同款共

3,802.4 万元及三笔违约金，第一笔违约金自 2016 年 1 月 15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8

月 18 日止，每逾期一日支付 13,070.75 元，自 2016 年 8 月 19 日起，每逾期一日

按照当时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第二笔、第三笔违约金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每逾期一日按照当时贷款利率计算；（4）驳回百

创文化其他诉讼请求；（5）驳回圆梦文化其他诉讼请求；（6）驳回新文化、新文

化北京分公司全部反诉请求；（7）一审案件受理费 300,200 元，由新文化、新文化

北京分公司负担 280,2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百创文化负担 10,000

元（已交纳），由圆梦文化负担 1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反诉案

件受理费 49,660 元，由新文化、新文化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保全费 5,000

元，由百创文化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 300,200 元，由新文化、新文化

北京分公司负担 280,200 元（已交纳），由百创文化负担 1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由圆梦文化负担 1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司已根据二审判决结果及以前年度计提预计负债差异确认预计赔偿损失，

预计减少 2021 年利润金额约 4,852 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05 执 35781

号”《执行通知书》，圆梦文化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依法立案执行。 

公司将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解决方法，同时通过回收应收账款等各种款项、

加快资产处置等方法积极筹措资金。 

 

二、发行人重大诉讼调解情况 

公司与欢瑞世纪（东阳）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影视”）、欢瑞

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欢瑞世纪”）因电视剧《封神之天启》合作创

作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出具“（2020）沪 0110

民初 11404 号”《民事调解书》，经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与欢瑞

影视及欢瑞世纪，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欢瑞影视向新文化支付 80,000,000 元，

作为向新文化买断电视剧、剧本《封神之天启》除署名权之外的所有权益的费用。

上述款项，欢瑞影视于在收到新文化付款通知及发票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55,000,000

元；在满足欢瑞影视和被告欢瑞世纪因本案被查封冻结财产已全部解封、解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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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欢瑞影视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支付 25,000,000 元；（2）新文化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前，向法院申请解封欢瑞影视、被告欢瑞世纪因本案被查封、冻结的

全部财产；（3）若欢瑞影视逾期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一条付款义务，其应向新文

化支付的款项按 87,280,000 元履行，新文化有权立即就全部未支付的应付款项（以

87,280,000 元为总金额，扣除已支付的款项）向法院申请执行，且欢瑞影视还应自

违约次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全部未支付的应付款项为基数按照 1‰/日的标准支

付滞纳金。若因新文化未能及时向欢瑞影视开具发票或因新文化其他原因导致欢

瑞影视未能按照第一条约定期限付款的，付款期限应当予以顺延且不视为欢瑞影

视违约；（4）在欢瑞影视每次付款前，新文化应向欢瑞影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并提前 2 个工作日告知欢瑞影视；（5）电视剧、剧本《封神之天启》的全部著作

权及相应的收益权归欢瑞影视所有，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剧、剧本以及电视剧、剧

本中人物及相关元素的财产权、电视（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及高清电

视等）播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发行权、改编权、转授权、音像版权、

商业秘密、名称权、商品化权、商标权、专利权、衍生开发权（包括但不限于游

戏的开发、运营权）等所有知识产权和维权等所有权利及其收益权，新文化仅享

有署名权，即欢瑞影视买断新文化享有的电视剧、剧本《封神之天启》除署名权

之外的所有权益，欢瑞影视如未来要对该剧进行任何形式的改编、修改，对于改

动方式及改动幅度，新文化均不持异议。本协议签署后，产生的与《封神之天启》

项目任何争议均与新文化无关，涉及《封神之天启》项目处置均由欢瑞影视独立

处理。新文化承诺全面配合欢瑞影视为出售、发行、播映、改编、衍生开发电视

剧、剧本《封神之天启》提供所需的发行手续及授权等各类文件或参加必要的问

询等，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播出平台及各种媒体要求出具授权书、根据广电部门要

求或者海外发行需要出具相应手续及授权文件。若新文化怠于配合欢瑞影视，则

在经欢瑞影视书面催告后每延期一日，新文化应向欢瑞影视以 87,280,000 元为基

数按照 1‰/日的标准支付滞纳金。若该赔偿金不足以弥补欢瑞影视的损失，则新

文化承担欢瑞影视的全部损失；（6）新文化与欢瑞影视自行负担就本案各自支付

的律师费；（7）本案本诉诉讼费 779,200 元，减半收取计 389,600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均由新文化负担，反诉诉讼费 380,200 元，由欢瑞影视负担；（8）包括

但不限于《电视剧＜封神之天启＞联合投资摄制合同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二）》《补充协议（三）》以及各方之间签署的与《封神之天启》项目有关全部协

议，均按照本协议处理。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各方确认就本案及《封



4 

神之天启》项目所有协议履行相关事宜再无任何争议。新文化不得再依据《封神

之天启》项目有关的任何协议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欢瑞影视、被告欢瑞世纪

及其关联方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任何权利。 

根据《民事调解书》及《调解协议》，公司可收回 8,000 万元，该事项将对公

司本年利润带来不利影响，预计亏损金额约 3,500 万元。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重大诉讼执

行及调解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中信建投证券将密

切关注发行人关于本次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

严格按照《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

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以下无正文） 




